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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体系基本健全 工作成效举世瞩目

———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2007-2011年）摘编

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 中央有关部

门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不断完善国家学生资助

政策体系， 建立起完整的覆盖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从制度上保障

“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各级政府

有关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精心组织、 密切配合， 全

力推动落实国家学生资助政策， 我国学生资助工作

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一、 政策体系基本健全

2007年至2011年， 我国建立起了覆盖学前教育

至高等教育等各个教育阶段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是国家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强度最大、 资助范

围最广、 财政投入最多的制度设计， 是困难学生得

到实惠最多、 人民群众最满意的制度安排。

（一） 高等教育阶段： 以国家奖助学金、 国家

助学贷款、 学费补偿贷款代偿、 勤工助学、 校内奖

助学金、 困难补助、 伙食补贴、 学费减免、 “绿色

通道” 等多种方式并举

1.

国家奖学金。

中央政府出资设立高校国家奖

学金， 奖励特别优秀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 （含

高职、 第二学士学位） 在校生。 每年奖励5万名学

生， 每生每年8000元。 学生无论家庭经济是否困

难， 只要符合规定条件， 均可获得国家奖学金。 同

一学年内， 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

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 但不能同时获得国

家励志奖学金。 试行免费教育的教育部直属师范院

校师范类专业学生符合规定条件的， 同样可以获得

国家奖学金。

2.

国家励志奖学金。

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

设立国家励志奖学金， 奖励资助品学兼优、 家庭经

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 （含高职、 第二学

士学位） 在校生。 国家励志奖学金资助面平均约占

全国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 （含高职、 第二学士学

位） 在校学生总数的3%， 每生每年5000元。 同一

学年内， 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可以同时申请

并获得国家助学金， 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奖学金。

试行免费教育的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师范类专业学

生不再同时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3.

国家助学金。

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设立

高校国家助学金， 主要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

普通高校本专科 （含高职、 第二学士学位） 在校学

生的生活费用开支。 国家助学金资助面平均约占全

国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 （含高职、 第二学士学

位） 在校学生总数的20%。 全国平均每生每年3000

元。 同一学年内， 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

可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奖学金或国家励志奖学金。

试行免费教育的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师范类专业学

生， 不再同时获得国家助学金。

4.

国家助学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

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助学

贷款，帮助解决在校期间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国家助

学贷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的同档次基

准利率，不上浮。 贷款学生在校期间的国家助学贷款

利息全部由财政支付， 毕业后的利息由借款人全额

支付。 为鼓励金融机构承办国家助学贷款的积极性，

建立贷款风险分担机制，财政（高校）对经办银行给

予一定的风险补偿。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学生

不需要办理贷款担保或抵押，但需要承诺按期还款，

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

高校本专科生（含高职生）、第二学士学位学生和研

究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有两种模式：一是校园地国

家助学贷款。 可以通过本校学生资助部门向经办银

行申请国家助学贷款， 原则上每生每学年最高申请

金额不超过6000元。二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向户

籍所在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提出贷款申请

（有的地区直接到相关金融机构申请）。 借款人每学

年申请的贷款金额原则上不超过6000元。

5.

高等学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

国家对中央部门所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

生， 自愿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

业、 服务期达到3年以上 （含3年） 的， 实施学费补

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每年

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低于6000元

的， 按实际缴纳的学费和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两者

就高的原则， 实行补偿或代偿， 在校期间每年实际

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高于6000元的，

按照每年6000元的金额实行代偿。 每年代偿或补偿

总额的1/3， 分3年代偿完毕。 地方高校毕业生学费

补偿贷款代偿由各地参照中央政策执行。

6.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及学

费资助。

从2009年起， 国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

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

家助学贷款及其产生的利息实施一次性补偿或代

偿。 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 国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

兵役的高等学校在校生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或获得

的国家助学贷款实施一次性补偿或代偿； 对退役后

复学的原高校在校生给予学费资助。 学生应征入伍

前每学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贷款高于6000元

的按6000元资助， 低于6000元的按实际缴纳的学费

和贷款两者就高的原则， 实行补偿或代偿。 学生退

役复学后每学年实际缴纳学费高于6000元的按6000

元资助， 低于6000元的按实际缴纳的学费资助。

7.

师范生免费教育。

从2007年秋季学期入学的

新生起， 国家在北京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东

北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南

大学六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

育。 免费教育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 免除学费、 免

缴住宿费， 并补助生活费。

8.

退役士兵教育资助。

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

对退役一年以上、 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自主

就业退役士兵， 根据本人申请， 由政府给予教育资

助。 资助内容包括： 一是学费资助； 二是家庭经济

困难退役士兵学生生活费资助； 三是其他奖助学金

资助。 学费资助标准， 按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学费

标准， 原则上退役士兵学生应交多少学费中央财政

就资助多少， 最高不超过年人均6000元。 生活费及

其他奖助学金资助标准， 按国家现行高校学生资助

政策的有关规定执行。

9.

勤工助学。

学生参加勤工助学不应当影响学

业， 原则上每周不超过8小时， 每月不超过40小时。

学生参加校内固定岗位的勤工助学， 其劳动报酬由

学校按月计算， 每月40个工时的酬金原则上不低于

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或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 可以适当上下浮动。 学生参加校

内临时岗位的勤工助学， 其劳动报酬由学校按小时

计算， 每小时酬金原则上不低于8元。 学生参加校

外勤工助学的酬金标准不低于学校所在地政府或有

关部门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具体数额由用人单

位、 学校与学生协商确定，并写进聘用协议。

10.

学费减免。

国家对公办全日制普通高校家庭

经济特别困难、无法缴纳学费的学生，特别是孤残学

生、少数民族学生及烈士子女、优抚家庭子女等，实

行减免学费政策。 具体减免办法由学校制订。

11.

“绿色通道”。

各全日制普通高校都必须建立

“绿色通道”，对被录取入学、无法缴纳学费的家庭经

济困难的新生，学校一律先办理入学手续，然后再根

据核实后的情况，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予以资助。

12.

其他资助。

各高校利用自有资金以及社会团

体、 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赠资金等， 设立奖学金、

助学金等，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给予资助。

（二） 中等职业教育阶段： 以国家助学金、 国

家免学费为主， 以校内奖助学金和学费减免、 顶岗

实习等为辅

1.

国家助学金。

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设立国家

助学金， 资助对象是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

学籍的在校一、 二年级所有农村户籍的学生和县镇

非农业户口的学生以及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

助标准为每生每年1500元。

2.

国家免学费。

国家对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

制学籍一、 二、 三年级在校生中农村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 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涉农专业学生 （艺

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 免除学费， 免学费标

准按各省 （区、 市） 人民政府及其价格主管部门批

准的学费标准确定。 对在政府职业教育行政管理部

门依法批准的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一、 二年级

符合免学费政策条件的学生， 按照当地同类型同专

业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标准给予补助。 免学费

补助资金由中央财政统一按照每生每年平均2000元

标准， 与地方财政按比例分担。

3.

顶岗实习。

安排中等职业学校三年级学生到

企业等单位顶岗实习， 获得一定报酬， 用于支付学

习和生活费用。

4.

奖学金。

地方政府、 相关行业、 企业安排专

项资金设立中职学生政府奖学金、 专业奖学金和定

向奖学金。

5.

学校减免学费等。

中等职业学校每年安排不

低于事业收入5%的经费， 用于学费减免、 勤工助

学、 校内奖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

6.

其他资助。

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

位以及个人资助中职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三） 普通高中教育阶段： 以政府为主导， 国

家助学金为主体、 学校减免学费等为补充、 社会力

量积极参与

1.

国家助学金。

从2010年秋季学期起， 中央与

地方政府共同设立国家助学金， 用于资助普通高中

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国家助学金平均资

助标准为每生每年1500元， 具体标准由各地结合实

际在1000元-3000元范围内确定， 可以分为2-3档。

资助面约占全国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的20%。

2.

学校减免学费等。

普通高中要从事业收入中

足额提取3%-5%的经费， 用于减免学费、 设立校内

奖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

3.

社会捐资助学。

完善捐资助学相关优惠政策

措施， 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 社会团体及个人等面

向普通高中设立奖学金、 助学金。

（四） 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学杂费， 对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免费提供教科书， 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提供生

活补助，同时推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1.

免学杂费。

国家对城乡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

生全部免除学杂费。

2.

免费教科书。

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农村

学生和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家庭的学生

免费提供教科书， 并实行部分国家课程教科书循环

使用制度。 农村学生国家课程免费教科书资金由中

央财政承担， 地方课程免费教科书及城市低保家庭

学生国家免费教科书资金由地方财政承担。

3.

寄宿生生活补助。

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和

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 中西部地

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

标准为每生每天小学生4元、初中生5元（按每年250

天计算）， 所需资金中央财政按照50%的比例给予奖

励性补助，地方财政应承担的50%部分，由省级财政

统筹落实。 中西部城市和东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家

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资金由地方财政承担。

4.

营养改善计划。

国家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

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启动农村 （不含县城） 义

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工作。 中央财政为试点地

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标准

为每生每天3元， 所需资金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

（五） 学前教育阶段： 按照 “地方先行、 中央

补助” 的原则， 从

2011

年秋季学期起建立学前教育

资助制度

1.

政府资助。

地方政府对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

部门审批设立的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家庭经济困难儿

童、 孤儿和残疾儿童予以资助。 中央财政根据地方

出台的资助政策、 经费投入及实施效果等因素， 予

以奖补。

2.

幼儿园资助。

幼儿园从事业收入中提取3%—

5%的资金， 用于减免收费、 提供特殊困难补助等，

具体比例由各地自行确定。

3.

社会资助。

各地建立和完善相关优惠政策，

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捐

资， 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儿童、 孤儿和残疾儿童接受

普惠性学前教育。

二、 工作成效举世瞩目

2007年至2011年， 我国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不断

完善， 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全国普通高等学

校、 中等职业学校、 普通高中和义务教育阶段的资

助规模逐年扩大， 资助金额逐年增长， 基本保障了

“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学生资助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

资助人数与金额数倍增长。

2007年至2011年，

全国累计资助普通高校、中职学校、普通高中和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3.4亿人次，累计资助总金额3526.17亿

元。 资助学生由2006年的2525.19万人次迅速增长至

2011年的7874.08万人次（详见图1），增长2.12倍。 资

助金额由2006年的191.16亿元迅速增长至2011年的

980.14亿元（详见图2），增长4.13倍。

（注： 2008年资助学生数含汶川地震特殊资助

等）

政府投入占主体。

2007年至2011年， 财政投入

资助资金2431.71亿元， 占五年全国累计资助总金额

3526.17亿元的68.96%。 财政资金中， 中央财政

1305.98亿元， 占财政资金比例53.71%； 地方财政

1125.73亿元， 占比46.29%。

财政投入资助资金由2006年的52.97亿元增长

至2011年的685.1亿元 （详见图3）， 增长11.93倍。

其中， 中央财政投入增长19.19倍， 地方财政投入增

长7.82倍。

财政投入占当年资助总金额的比例由2006年的

27.71%增长至2011年的69.9%。 其中， 中央财政占

比由2006年的10.02%增长至2011年的39.48% （详

见图4）， 地方财政占比由2006年的17.69%增长至

2011年的30.42%。

此外， 2007年至2011年， 财政共支付国家助学

贷款风险补偿金和贴息经费98.85亿元； 中央财政安

排国家助学贷款专项奖补资金30.25亿元， 用于鼓励

和支持地方推动国家助学贷款工作。

学校社会资助资金呈增长趋势。

2007年至2011

年， 学校和社会等其他资金1094.46亿元， 占五年

全国累计资助总金额的31.04%， 是资助资金的重要

来源。 其他资金由2006年的138.19亿元增长至2011

年的295.04亿元 （详见图5）， 增长1.14倍。

(

一

)

普通高等学校

:

资助人数增长近

2

倍

2007年至2011年， 全国共资助普通高校学生

1.79亿人次， 累计资助金额1817.18亿元。 资助学生

由2006年的1530.27万人次增长至2011年的4170.14

万人次 （详见图6）， 增长1.73倍； 资助金额由2006

年的162.98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501.35亿元 （详见

图7）， 增长2.08倍。

2007年至2011年普通高校学生资助金额中， 财政

投入817.8亿元， 占比45%； 其他资金 （包括国家助学

贷款） 999.38亿元， 占比55%。 财政资金中， 中央财

政494.83亿元， 占比60.51%； 地方财政322.97亿元，

占比39.49%。

财政投入普通高校学生资助资金由2006年的24.79

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245.64亿元（详见图8），增长8.9倍。

其他资金由2006年的138.19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

255.71亿元， 增长85.04%。

1.

奖学金

2007年至2011年，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各类奖学金

累计奖励学生3244万人次， 奖励金额446.51亿元。 其

中，国家奖学金奖励学生25万人，奖励金额20亿元；国

家励志奖学金奖励学生299.4万人， 奖励金额149.7亿

元。

2.

助学金

2007年至2011年，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各类助学金

累计资助学生3171.06万人次，资助金额528.47亿元。其

中， 国家助学金资助学生2142.43万人次， 资助金额

421.17亿元。

3.

国家助学贷款

2007年至2011年，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助学贷

款累计发放学生889.67万人 （详见图9）， 发放贷款金

额488.62亿元 （详见图10）。 其中，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发放人数410.48万人， 发放贷款金额232.21亿元。

4.

学费补偿贷款代偿

2007年至2011年，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共有20.45

万人享受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政策， 补偿代偿金额26.26

亿元。 其中，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学费补偿贷款代偿

12.17万人， 金额17.15亿元； 高校毕业生赴基层就业

学费补偿贷款代偿8.28万人， 金额9.11亿元。

5.

师范生免费教育

2007年至2011年， 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及部分地

方师范院校享受免费教育或补助的师范生共19.63万人

次， 免学费及补助金额19.47亿元。

6.

困难补助

2007年至2011年，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困难补助累

计发放1079.89万人次， 发放金额34.83亿元。

7.

伙食补贴

2007年至2011年，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伙食补贴累

计发放7323.71万人次， 发放金额109.33亿元。

8.

勤工助学

2007年至2011年，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累

计发放1335.25万人次， 发放金额74.11亿元。

9.

学费减免

2007年至2011年，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学费减免累

计154.63万人次， 减免金额48.15亿元。

10.

校内无息借款

2007年2011年，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校内无息借款

累计35.63万人次， 借款金额22.86亿元。

11.

其他资助

2007年2011年，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其他项目累计

资助583.17万人， 资助金额18.56亿元。

此外， 2007年至2011年， 通过“绿色通道” 入学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93.73万人， 占报到本专科新生

人数的平均比例达9.35%。

2007年至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各类项目资助情况

及金额占比详见表1。

(

二

)

中等职业学校： 资助金额增长近

27

倍

2007年至2011年， 全国共资助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7496.16万人次， 资助金额1051.33亿元。 资助学生由

2006年的80万人次增长至2011年的1348.96万人次(详

见图11）， 增长15.86倍； 资助金额由2006年的8亿元

增长至2011年的223.24亿元 （详见图12）， 增长26.91

倍。

2007年至2011年中职学校学生资助金额中， 财政

投入989.97亿元， 占比94.16%， 其他资金61.36亿元，

占比5.84%。 财政资金中， 中央财政517.45亿元， 占比

52.27%； 地方财政472.52亿元， 占比47.73%。

财政投入中职学校学生资助资金由2006年的8亿元

增长至2011年的217.63亿元（详见图13），增长26.2倍。

1.

国家助学金

2007年至2011年，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

共资助学生5559.52万人次， 资助金额743.94亿元。

2.

免学费

2009年至2011年，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享受国

家免学费政策1261万人次， 免学费金额209.6亿元。

3.

其他资助

2007年至2011年，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其他政策措

施资助学生675.64万人次， 资助金额97.79亿元 （包括

中央、 地方政府制定的其他政策资助资金36.43亿元、

学校和社会资助资金61.36亿元）。

(

三

)

普通高中： 中央财政占资助金额的六成

2010年至2011年， 全国共资助普通高中学生

1289.2万人次 ， 资助金额 144.69亿元。 财政投入

110.97亿元， 占两年资助金额的76.7%。 财政投入资金

中， 中央财政67.33亿元， 占比60.67%， 地方财政

43.64亿元， 占比39.33%。

1.

国家助学金

2010年至2011年， 全国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

学生960万人次， 资助金额108亿元。

2.

地方政府资助

2011年， 地方政府设立的资助政策资助普通高中

学生17.58万人次， 资助金额2.97亿元。

3.

学校资助

2011年， 全国普通高中学校利用事业收入提取资

金资助学生205.76万人次， 资助金额15.36亿元。

4.

社会资助

2011年， 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等捐资资

助普通高中学生37.73万人次， 资助金额11.58亿元。

5.

其他资助

2011年， 全国普通高中其他措施资助学生68.12万

人次， 资助金额6.78亿元。

(

四

)

义务教育： 从经济资助到营养补助

1.

寄宿生生活补助

2007年至2011年，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寄宿生生活补助累计资助学生7346.61万人次，

累计资助金额512.97亿元。 资助学生由2006年的

914.92万人增长至2011年的1545.78万人 （详见图

14）， 增长68.95%； 资助金额由2006年的20.18亿元增

长至2011年的146.86亿元 （详见图15）， 增长6.28倍。

2007-2011年财政投入义务教育寄宿生生活补助

资金512.97亿元（详见图15）。 其中，中央财政226.37亿

元，占比44.13%；地方财政286.6亿元，占比55.87%。

2.

免费教科书

2007年至2011年，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享受国

家免费教科书共6.49亿人次 （详见图16）， 平均覆盖率

为83.5%； 2008年至2011年， 享受地方免费教科书共

3.62亿人次 （详见图16）， 平均覆盖率为58.87%。

3.

营养改善计划

2011年秋季学期， 国家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680个县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个团场启动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工作， 中央财政共下达补

助资金40.23亿元。

■

教育调查网络版仅限人民网、 中国教育新闻网首发， 与本报无协议转载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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